Metaphysics 形上學 我們可以說，形上學是要找出真體（reality）的最基本結構，不是像科學研究那樣倚靠觀察及實驗，乃是透過有系統及批判的思想，嘗試分析及試驗一些像「原因」、「本質」、「物質」、「思想」及「事件」等概念。形上學學者的工作又是什麼呢？他可以是描述我們對這世界的認識，修訂或改進我們此等概念；又或者說明現象背後的真體。前一類的大師有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*、洛克（Locke{\LinkToBook:TopicID=731,Name=Locke, John}）*、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，和這代的史特勞森（Sir Peter Strawson， 1919年生）；屬於後者的有柏拉圖（Plato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 柏拉圖主義}）*、斯賓諾沙（Spinoza{\LinkToBook:TopicID=1107,Name=Spinoza, BenedictBaruch) de}）*、萊布尼茲（Leibniz{\LinkToBook:TopicID=714,Name=Leibniz, Gottfried von}）*、柏克萊（Berkeley{\LinkToBook:TopicID=204,Name=Berkeley, George}）*和休謨（Hume{\LinkToBook:TopicID=593,Name=Hume, David 休謨}）*。當然，絕大多數形上學者的工作，都會包括上述兩方面，有些還可能像戈林吳特（R. G. Collingwood, 1889～1943）一樣，認為人思想的前設會不斷改變，因此就算是第一類的形上學作品，也需要不斷的修訂。
有時某些形上學學者努力的目標，的確是驚人的，舉例說，他要證明時間不過是一幻象；或所有存在的其實是一個單元，其他個體最多只有部分是真實的；或世上的物質與心靈，都是由某種「中性的東西」造出來的；或基督徒較感興趣的是，認為人可以藉理性證明或否證神的存在，或靈魂的存在。這一類宣稱常常是彼此矛盾的，加上形上學學者一直不能說服別人接受他的意見，就叫人對整個形上學產生疑問了。
的確，有些哲學家真的認為形上學在原則上行不通，它至多只能描述我們的思想，卻不能改正它。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*就認為使科學（以及一般經驗）成為可能的「綱目」，如整體、限制、物質、原因等，它們本身都不是真實的，只是我們經歷現實的條件，因此我們不能藉著它們來越過我們所經驗的；就如以此來辯論，到底世界是否有範圍或時間的限制，或世界是否為神所創造。近來在1920及30年代，邏輯實證論（Logical Positiv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32,Name=Logical Positivism}）*更直接地說，形上學是沒有真實意義的，因為它本身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條件，讓我們試驗它是真是假，因此就不能說它是言之有物了。對基督徒來說，這比康德的批判來得更具殺傷力，因為他一直認為，人只能藉信心認識神，而這種信心卻是不能用理性證明的。現在人對形上學的批評是︰凡不能用實證原理說明的假設，都是無意義的，因為它的語句並沒有提出什麼真實的內容給人驗證，基督徒信仰的語句正屬這一類，因此也就是完全無意義的了。
有些哲學家認為，形上學不是一套描述事實的系統，它只是用來看世界和解釋世界；另有些哲學家則認為，形上學的論證只不過分析我們的概念，他們不再看形上學可以涵括一切的體系。更有一些比較頑固的學者，說形上學只不過是人嘗試了解任何世界的基本結構，因此它只屬於世界的一部分；要求世界某一部分之特性證明或否證這結構的真實，本身就是荒謬的。倘若分析像時間與原因一類概念是合法的話，那麼要找出到底像時間這類概念裡面是否有矛盾，也應算是合法的了；或說，去研究原因一類概念是否必須要包括第一因（即神），也同樣是合法的了。
有些形上的體系，像黑格爾（Hegel{\LinkToBook:TopicID=543,Name=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}）*或斯賓諾沙的，他們開宗明義，就是想藉一哲學體系來代替（或改進）宗教信仰。其他人如阿奎那、笛卡兒（Descartes{\LinkToBook:TopicID=353,Name=Descartes, Rene■}）*，或萊布尼茲，他們雖說是基督徒，卻認為人的理性能證明宗教真理是真實的，也是屬於神的。這樣一來，有些基督徒就會認為他們輕看了啟示〔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*；參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*〕。亦有一些神學家（和哲學家）想把整個形上學丟掉，認為基督徒根本不需要建造任何形上的系統，或接受任何一個系統。不過基督教信仰中，有不少概念與信仰是屬於形上體系的，譬如︰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*的思想、神蹟（Miracle{\LinkToBook:TopicID=796,Name=Miracle}）*、靈、啟示、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*，和最重要的──神（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09,Name=God}）*，所有這些均與真體的結構有關。我們也許不需要形上學來發現它們，但利用形上學來解釋及護衛它們，明顯地是有益處的。這樣看來，神學家完全放棄形上學是錯誤的了。
基督教的真理，本來就預設了某種形上的體系是錯誤的〔如︰無神論（A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7,Name=Atheism}）*；惟物主義（Mater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75,Name=Materialism}）*〕，故此亦預設了某種形上體系是對的，雖然嚴格說來，這體系是什麼，只有神知道。這個道理是淺顯的，除非我們不再相信超自然的真理，並且把基督教簡化到只成為某種人生哲學，同時又拒絕基督許多的教訓與道理。至於理性能否找到真體的性質（不管有沒有神啟示的幫助），那是只有透過實踐才能知道的了。
另參︰信心與理性（Faith and Reason{\LinkToBook:TopicID=445,Name=Faith and Reason}）；

宗教哲學（Philosophy of 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29,Name=Philosophy of Religio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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